
第三章 采购需求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投标人可以进行

优化，提供满足采购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

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

则投标人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

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投标人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

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

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

知》（皖财购〔2023〕853 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

输，同时，采购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

容。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按月支付。中标人于月初出具上月人员的薪酬、保险

（不含社保个人缴费部分）、服务管理费等明细清单

及发票（税金据实结算），采购人收到清单及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当期款支付。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

4
本项目采购标的

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6 年度考古辅

助用工服务外包

所属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二、项目概况

1.人员数量及基本要求（如下表）。

岗位类别 人数 基本要求 备注



考古辅助用

工
90 人

1.具有安徽地区田野考古发掘相关工作

经历，合同签订前由采购人提供相关人员

的证明资料；

2.具有较强服务意识、良好的语言组织和

沟通能力；

3.身体健康，具备从事该项工作的身体条

件；

4.用工合同服务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2.工作职责要求及相关报酬

（1）考古辅助用工系配合考古项目负责人，在考古发掘、资料修复整理、

现场及室内绘图、后勤服务保障等考古工作中从事具体工作，根据采购人要求完

成其他工作。

（2）固定用工人员的基本工资由中标人按 2400 元/月标准发放，社会保险

等费用参考安徽省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基数等相关规定缴纳; 工作补助由采购人

根据实际出勤情况直接发放至用工人员个人账户。未缴纳社会保险的非固定用工，

劳务报酬按采购人确定的考古项目日报酬标准由中标人按劳务报酬发放的相关

要求分阶段发放，另办理保额为 100 万元的雇主责任险。工资或劳务报酬、社会

保险费用单位缴纳部分或雇主责任险支出、服务管理费用以及税金（以响应文件

确定税率为准），由中标人按月汇总形成清单，报采购人确认后据实结算。

（3）无考古项目时固定用工应无条件服从安排到采购人指定场所工作，只

发放基本工资。非固定用工无考古项目时采购人不安排其工作，由中标人自行安

排。

（4）考古项目日报酬金额为综合平均值，加班及节假日已综合考虑在内，

不再另行计算。田野工作期间包食宿，非田野工作期间不包食宿。

（5）上述人员的工会福利、假期、探亲、工作地往返家庭之间的交通费用

由采购人结合实际情况按国家相关要求以及中标人或采购人的内部规定执行，所

需费用列入相关考古项目支出。

三、报价要求

岗位

类别

参考

人数
人员费 社会保险费用

服务管

理费

报价要

求
税金

考古

辅助

用工

80

人

签订劳动合同，待

遇按采购文件规

定发放。

参考安徽省社

会保险最低缴

费基数，办理社

会保险。

≤300

元/人/

月。

服务管

理费为

可竞争

费用。

投标文

件中须

明确税

率，据实



结算。
10

人

签订劳务合同，待

遇按采购人要求

发放。

办理保额不低

于 100 万元的

雇主责任险。

备注

1.投标人报单价，服务管理费控制报价为 300 元/人/月。劳动（务）合同

签订后应报采购人备案方为有效，最终以实际备案的合同人数为准。

2.社会保险费用组成、雇主责任险支出金额及相关费用涉及的税金（或税

率应在投标文件中明确。采购人无税金抵扣需求，发票应符合国家规定。

3.以上人员为全风险管理，除招标文件及合同明确由采购人承担的责任及

费用外，其他相关费用、人事及劳动争议或赔偿等均列入服务管理费统筹

安排。

1.本项目报单价，投标报价为中标人对所提供的劳务人员每人每月的服务管

理费，报价不得高于 300 元/月，报价包括：一切成本和费用、管理费、利润、

税金、采购代理服务费以及采购合同中明示或暗示的所有责任、义务和风险等涉

及的所有费用。

2.本项目采购人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总费用包括：人员费用、保险费用（不

含社保个人缴费部分）、服务管理费用、前述费用涉及的税金以及其他采购人认

可的费用（不包含工作补助）。

四、其他要求

1.用工合同签订及集中办理期限：自采购合同生效至采购人指定的相关人员

聘用完成，整个用工合同集中办理期限原则上不超过 2个月。若需要延长集中办

理期限的时间由采购人另行明确。中标人根据采购人要求进行招聘，经采购人同

意后办理录用手续，涉及的体检费用由采购人统一支付给体检机构（须提前报采

购人同意）。用工合同需报采购人备案（盖章）后方为有效。

2.用工合同延续期。本项目采购合同服务期满后，对在管的人员合同未完成

的，以实际签订的用工合同期限为准。延续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延续期内不

签订新的人员合同，不代办新的劳动（务）保险，不得续签原合同。

3.费用支付方式：中标人应根据采购人考古项目结算要求，将相关人员按其

实际从事的考古项目分别计算，必要时应按采购人要求分别开具相应的票据。

4.服务管理费用计算：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根据中标单价据实结算。

5.服务要求：中标人应安排服务专员对接本次项目，对相关服务应按公司规

范流程开展。对采购人的合理要求，中标人应无条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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